附件1：

[bookmark: _GoBack]扬州大学广陵学院学生节假日安全教育与集体外出活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生活秩序和稳定，保障广大学生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院在籍全日制本科生。
第三条 “节假日”是指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寒假、暑假等国家以及学校规定的节日、假日。“学生集体”是指以一个（含）以上学生班级、党团组织、社团等学生团体，“外出”是指到扬州市区以外的地区。
第四条  学生节假日期间原则上必须按时回家休假。离开扬州外出活动或返乡的学生要严格履行离校登记手续。
第五条  严禁学生私自包车。
第六条  各系要切实做好学生假期的安全防范教育工作。要求外出的学生要以安全、就近为原则，注意交通安全和饮食卫生。教育学生按时离、返校，注意旅途安全，确保假期结束时平安返校。要切实做好经济困难学生的工作，采取积极措施为困难学生排忧解难。学生离校后，各学院要集中进行学生宿舍的安全卫生检查，及时消除各类隐患。
第七条  各系要加强节假日期间留校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准确统计留校学生的情况，填写《扬州大学广陵学院学生节假日去向统计表》，于放假前一天的下午下班前报送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并集中对留校学生进行必要的防火、防盗、防骗和交通安全等知识和法制教育，加强留校参加勤工助学活动学生的教育和引导工作。
第八条  节假日期间，各系要教育学生增强法制观念，拒绝参加各类非法活动；对可能发生事故、引发事端的苗头，要及时汇报，妥善处理；发现重大安全隐患和各类突发性事件必须立即报告，并做好后续工作，确保信息渠道畅通。
第九条  学生返校后，各系要及时了解统计学生返校情况，并将详细情况于假期结束后第一个工作日的上午报送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第十条  节假日期间，原则上不组织学生集体外出活动。
第十一条  严禁学生擅自组织或为其他团体组织学生集体外出活动。学生集体外出活动，应尽可能安排在市内进行，活动前必须填写《扬州大学广陵学院学生集体外出活动申请表》，注明活动目的、人数、时间、地点和组织、负责人姓名，明确带队老师，经系批准后，报送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备案。为确保安全，学生集体外出须有教师带队，尽可能联系使用学校车辆或乘坐公交公司车辆。
第十二条  学生集体外出活动，坚持谁批准谁负责、谁组织谁负责的原则。活动前要加强安全文明教育，教育学生要保持良好形象，自觉维护学院声誉。
第十三条  如有学生无视学院纪律，私自组织同学外出活动，学院将根据情节轻重追究组织者的责任。如发生意外事故，一切后果由组织者承担。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7年9月1日起实行。此前凡与本办法相抵触者，以本办法为准。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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